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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2月 6日发出的《关于下达

2025年度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计划的通知》（川市监函〔2025〕

29号），批准由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牵头起草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

湖公园评价规范》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自 2018 年 8 月 1 日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

（DB51/T2503-2018）正式实施以来，全省已有17个市（州）的28

个县（市、区）根据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要求，先后建成邛

海—安宁河、青川青竹江等28家河湖公园（其中8家转为国家水利

风景区，不再计入统计），全省20家河湖公园生态效益成果突出，

林草覆盖率和水土保持率均高于当地平均水平，景区水质整体变好，

优良水体率达92.6%，河湖公园经济带动作用明显，景区年经营性收

入约3.2亿元，年平均接待游客约1143万人次，直接和间接带动地

方经济发展，促进地方就业，直接就业人数达0.95万人，间接带动

就业人数达３万人，河湖公园的科普、文化和群众休憩娱乐设施基本

普及，科普教育功能发挥明显，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，各景区水利

设施与历史、人文和民俗文化相互融合，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点的水

利风景资源，“水利+”融合发展模式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

作用。2022 年，省委、省政府制定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

程建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22〕28号），

明确“加强水利风景区、河湖公园建设，带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城市功

能提升，促进休闲观光、文化旅游、健康养生等产业发展”，对河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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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；2024 年 2月水利部发布了《水利风景区评

价规范》，对原《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》评价项目进行了调整，并相

应调整了评价内容、指标及分值。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

（DB51/T2503-2018）的部分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发展需要，因此，

为适应新的要求，更好指导河湖公园建设发展，根据《标准化法》等

相关规定，对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进行修订完善。

（三）修订过程

2023年 10月，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修订编制工作启动，

制定了工作总体方案和进度计划，正式成立编写组，确定工作职责。

2023年 11月—12月，广泛收集相关资料，研读国家和水利部相

关标准规范，开展调研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应用实施情况，

收集修订意见。

2024年 1月—2月，完成《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申报书》，

编制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（草案）》，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

局立项。

2025年 2月，通过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公示。

2025年 3—4月，根据标准提纲，编制标准框架，确定主要参数，

修订完成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同步完成编

制起草说明。

2025年 5月 15日，四川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成都组织召

开了四川省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初评会。与会专家

一致通过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初

步评审。会后标准起草单位根据专家初审意见修改完善《四川省河湖

公园评价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请专家对修改文件进行了复核确

认。

2025年 5月底，标准起草单位提请专业机构进行标准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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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

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

1 刘祥海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 项目负责人，总体负责

2 夏 静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 总体架构审核

3 麻泽龙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总体架构审核

4 杨 军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
审核规范技术合理性、

科学性研判

5 贺 燕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

审核规范技术合理性、

科学性研判、编制说明

编写

6 庄春义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
审核规范技术合理性、

科学性研判

7 肖 翔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
审核规范技术合理性、

科学性研判

8 张子刚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
主要编写人员，主要负

责规范编写

9 梁 凯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

主要编写人员，主要负

责规范编写、编制说明

编写

10 杨中凤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
主要编写人员，主要负

责规范编写

11 喻涵雨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
主要编写人员，主要负

责征求意见汇总处理

12 赵雪扬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
主要编写人员，主要负

责征求意见汇总处理

13 李周顺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 前期规范修订合理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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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性研判

14 李小余 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
前期规范修订合理性、

科学性研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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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修订工作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、适用性”

的原则，本着充分体现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按照GB/T

1.1-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。

1.先进性原则

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紧紧围绕省委、省政府制定出台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

（川委发〔2022〕28 号）要求，按照《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》（水

综合〔2022〕138号）、《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》（SL/T 300—2023）、

《四川省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》（川水行规〔2024〕1号）、《关

于推动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水综合〔2022〕316 号）

等文件对水利风景区更高的质量要求，对原规范中“河湖资源”、

“环境质量”、“利用条件”、“运行管理”等评价内容进行升级，

其评价指标更加多元，充分体现了对高质量发展的需要，对生态价

值转换的现实需求，体现了规范的先进性。

2.科学性原则

本标准的修订遵循科学性原则。在对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

范》（DB51/T 2503—2018）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基础上，参照

了《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》（SL/T 300—2023）、《水利风景区管

理办法》（水综合〔2022〕138号）、《四川省水利风景区管理办

法》相关最新标准，对其中部分内容的修订进行分析论证，确定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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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修订的内容更加科学合理。

3.合理性原则

本标准中有关水利资源、自然资源、人文资源、环境质量和综

合管理等指标的确定，在分析、引用和验证其它相关标准指标的同

时，还充分考虑了当前水利行业最新标准的实施情况。

4.适用性原则

本标准的修订遵循适用性原则，内容便于实施，标准的制定充

分考虑了四川省河湖公园的实际情况，在修订工作中充分征求了水

利行业专家意见，确保标准要求可以有效适用于我省河湖公园的保

护、开发、建设和管理的现状及发展需要。

本规范规定了四川省河湖公园的定义、基本规定、评价指标体

系。本规范适用于四川省河湖公园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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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

根据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，《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》

（水综合〔2022〕138号）、《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》（SL/T 300—

2023）及《四川省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》（川水行规〔2024〕1号）

等相关规范的更新，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

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要求，对DB51/T2503-2018

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进行修订。

a）完善了第1章范围；

b）更新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；

c）修改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中河湖公园的定义，删除河湖公

园资源的定义；

d）完善了第4章基本规定；

e）新增第5章评价指标体系，删除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；

f）优化第5章评价指标体系及附录A，将5个一级指标19个

二级指标89个三级指标优化为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6个三

级指标；

g）拆分一级指标河湖资源评价为水利资源评价、自然资源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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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和人文资源评价3个一级指标，并优化相关内容。

h）优化一级指标环境质量评价；

i）调整一级指标运行管理评价为综合管理评价；

j）优化一级指标利用条件评价为二级指标服务能力评价，纳

入一级指标综合管理评价；

k）删除一级指标附加评价；

l）删除指标赋分、分数计算、条件评价等相关内容；

m）根据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增加了河湖健康评价及

生态价值实现成效等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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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与有关标准的关系

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作为全国首个聚焦河湖公园建设的

省级评价标准，其修订工作充分体现了对上位规范《水利风景区评价

规范》的衔接与创新。此次修订立足四川作为水利大省和生态屏障的

独特定位，在遵循国家水利风景区管理框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突出地

域特色与时代要求。相较于上位规范，四川版规范在评价维度上实现

了"三个升级"：一是评价指标体系升级，通过新增“水利资源评

价”“自然资源评价”“人文资源评价”等特色指标，构建起全国

独有的"水利资源-生态价值-综合效益"三维评价模型；二是生态导向

升级，强化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推动"绿水青山"向"金山银

山"转化；三是管理能级升级，对智慧水利、水文化活化利用等现代

治理要素提出更高要求。该规范评价指标不仅是涵盖了水利风景区主

要评价指标，更是对河湖健康、人文资源及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背

景下生态价值转化的创新实践，为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提供了“四川

样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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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关系

本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。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未发现本标准涉及专利问题。

八、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。

九、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一经发布，次月１日起开始实施，原标准《四川省河湖

公园评价规范》（DB51/T2503-2018）同步废止，新标准在水利厅

的协调推进下，有针对性地开展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的宣

贯和培训，推动标准在四川省河湖公园评定中得到有效运用，全力

支持美丽四川建设。

一是宣传贯彻。将贯彻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的相关要

求纳入申报文件要求；通过四川日报、四川水利网等多家媒体宣传

报道《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修订信息，发布宣传贯彻信息，不断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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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河湖公园的社会认知度，让发展氛围更加浓厚。

二是组织培训。本规范修订后由四川省农村水利中心组织宣

贯、培训。将修订后的《四川省河湖公园评价规范》的相关内容纳

入相关培训计划和内容。

三是应用评价。依托本规范建立河湖公园多维度评价指标体

系，重点围绕水利资源、自然资源、人文资源、环境质量和综合管

理等核心要素，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开展科学评估，形成评价意见。

同步建立优秀案例动态跟踪机制，将符合规范要求的典型项目纳入

示范案例库，为同类型河湖公园（水利风景区）建设提供可复制的

实施路径。

四是收集意见。在实施过程中的建议和意见由四川省农村水利

中心负责收集，并及时总结评价经验，便于后期对标准的进一步完

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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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

十一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


